
 

 

 

 

 

 

 

 

 

镇财办农〔2021〕70 号 

 

镇巴县财政局 
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数民族 
发展任务）的通知 

 

县统战部: 

根据《陕西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中央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的通知》（陕

财办农〔2021〕98 号）文件通知，现将 2022 年中央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150 万元下

达给你们。列入 2022 年政府收支分类功能科目 “2130504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科目 “50402 基础设施建设”，上

述指标待 2022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按程序和要求使用。 

请你单位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文件精

神，按照《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财农〔2021〕19 号）、《陕西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陕财办农〔2021〕30 号）和《过渡期脱贫

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工作实施细则》（陕财办农〔2021〕

38 号）等制度要求，切实管好用好资金，充分发挥资金使用

效益。本次下达的资金纳入统筹整合，转入共管账户，并依

据全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需要统筹安排

使用。 

附件 1：项目明细表 

附件 2：2022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

数民族发展任务）绩效目标表 

 

 

                              镇巴县财政局 

2021 年 12 月 10 日 

 

 

 

 

 

 

抄送：县乡村振兴局，县国库支付局。 

镇巴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 12月10日印发 



附件1

镇巴县2022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与项目明细表（少数民族发展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实施地点
项目内容及
建设规模

建设
期限

绩效目标

财政涉农整合资金投入（万元）

行业
主管
部门

项目
实施
单位

财政资
金支持
环节

整合资金来源

备注

合计

财政衔接补助资金（万元） 其它财政涉农整合资金（万元）

中央 省级 市级 县级 小计 中央 省级 市级 县级 小计 资金名称
本级资
金文号

1

青水镇少数民族
发展特色村寨环
境整治提升项目

青水镇朱
家岭村

1.改造朱家岭村清泉
小组少数民族特色民
居14栋；2.新建苗族
蜡染作坊一座127.35
平方米，完善作坊附
属设施；3.朱家岭村
苗民聚居点道路沿线
环境整治400米。

2022年1
月

—2022
年12月

有效改善和
提升25户
102人（其
中脱贫户6
户24人）生
产生活环境

。

150 150 150
县民
宗局

青水镇
支持设
施建设

等

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少数民
族发展任务）的通知

镇财办农
（2021）
70号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青水镇少数民族发展特
色村寨环境整治提升项

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张文强15029466235

主管部门 县民宗局 实施单位 镇巴县青水镇人民政府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50

       其中：财政拨款 15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1.改造朱家岭村清泉小组少数民族特色民居14栋；
2.新建苗族蜡染作坊一座127.35平方米，完善作坊附属设施；
3.朱家岭村苗民聚居点道路沿线环境整治400米。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改造少数民族特色民居 14栋/间

新建苗族蜡染作坊及附属设施 ≥127.35平方米

苗民聚居点道路沿线环境整治 ≥400米

质量指标

★改造后设施验收合格率 100%

生活污水处理率 ≥95%

生活垃圾定点存放清运率 ≥98%

时效指标
当年开工率 ≥100%

当年完成率 ≥100%

成本指标

★项目总投资 150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受益脱贫人口（三类人群）数 ≥24人

可持续影响
指标

设施设备使用年限 ≥10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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